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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典型肺炎  
 

 
   隨函附㆖由香港衛生署出版的單張，敬請留意。  
 
   如貴船隻計劃前來香港或往其他受㆖述疾病影嚮的港口，務請將

這單張的內容發佈給船㆖的船員知悉。  
 
 
 
 
 商船海員管理處總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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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ur Mission is to Promote Excellence in Marine Services 

 

 
 

世界衞生組織最近接獲世界各㆞感染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 (㆒般稱為非典型肺炎) 的
個案報告。本港正與世界衞生組織緊密合作，控制及預防這種非典型肺炎的擴散，保障市

民和旅客的健康。 

本港近日亦有醫護㆟員和市民感染這種非典型肺炎。衞生署目前正與本港各醫療部門及大

學研究部門通力合作，以控制疾病的擴散。 

香港建立了優良的醫療制度，服務及設施達到世界先進水平，對傳染病監察有嚴格規定。

政府的醫療當局每日向公眾發布消息，讓市民和旅客了解疾病控制情況的最新進展。 

非典型肺炎 

引致感染的細菌和病毒，㆒般可在㆒米以內透過飛沫，或通過患者呼吸道分泌物等傳播。 

患者多半有以㆘病徵：發燒 (體溫高於攝氏 38 度)、發冷、咳嗽、氣促、頭痛、全身酸痛、

疲倦。  

預防方法 

• 注意個㆟衞生，不要隨㆞吐痰，打噴嚏或咳嗽時掩住口鼻，其後要用梘液清洗，

並以乾手機或用後即棄的紙巾抹乾。  
• 接觸眼、口或鼻子前要洗手。  
• 如有發燒、咳嗽等徵狀，要盡快看醫生。  
• 增強身體抵抗力：避免吸煙、保持飲食均衡、適量運動、足夠休息。  

要了解更多資料，請致電衞生署熱線 2833 0111 
及瀏覽衞生署網頁 http://www.info.gov.hk/dh 
如有查詢，可在辦公時間致電衞生署 2961 8968   

  
 

最新修訂: ㆓○○㆔年㆔月㆓十六日 
 



 

Our Mission is to Promote Excellence in Marine Services 

 

 
 

世界�生��最近接获世界各㆞感染�重急性呼吸系��合症 (㆒般称�非典型肺炎) 的
个案报告。本港正与世界�生���密合作，控制及�防这种非典型肺炎的�散，保障市

民和旅客的健康。 

本港近日亦有医�㆟�和市民感染这种非典型肺炎。�生署目前正与本港各医�部�及大

学研究部�通力合作，以控制疾病的�散。 

香港建立了优良的医�制度，服�及�施达到世界先�水平，对�染病�察有�格�定。

政府的医�当局每日向公众�布消息，�市民和旅客了解疾病控制情况的最新�展。 

非典型肺炎 

引致感染的�菌和病毒，㆒般可在㆒米以内透过�沫，或通过患者呼吸道分泌物等�播。 

患者多半有以㆘病征：�� (体温高于�氏 38 度)、�冷、咳嗽、气促、头痛、全身酸痛、

疲倦。  

�防方法 

• 注意个㆟�生，不要随㆞吐痰，打�嚏或咳嗽时掩住口鼻，其后要用 液清洗，

并以干手机或用后即弃的�巾抹干。  
• 接触眼、口或鼻子前要洗手。  
• 如有��、咳嗽等征状，要尽快看医生。  
• 增强身体抵抗力：避免吸烟、保持�食均衡、适量�动、足够休息。  

要了解更多�料，�致��生署�� 2833 0111 
及���生署网� http://www.info.gov.hk/dh 
如有查�，可在办公时�致��生署 2961 8968   

  
 

最新修�: ㆓○○㆔年㆔月㆓十六日 
 
 




